
出率 ( 27. 0% ) 和高血压检出率 ( 19. 7% ) 均较高，一方面

可能由于 90%以上企业未安装吸音设备，且部分汽车 4S 店空

压机设置在维修车间内，增加了车间的噪声强度，导致该行

业噪声监测合格率较低，接害工人长期受噪声危害; 另一方

面，部分企业维修车间布局不合理，钣金、机电岗位没有合

理分隔，导致不存在噪声的机电岗位的劳动者被动接触噪声，

而钣金岗位产生的粉尘进一步加重了噪声危害
［5］。调查结果

还显示，焊 工 体 检 正 常 率 较 低 ( 35. 3% ) ，高 血 压 检 出 率

( 47. 1% ) 较高。其原因可能与焊工主要受噪声危害影响有

关。调查还显示，擦净工体检正常率最低 ( 12. 5% ) ，87. 5%
擦净工出现血常规异常，主要为白细胞降低和血红蛋白降低。
这可能与擦净工主要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为苯有关。尽管调

查结果显示 4S 店作业场所苯浓度监测合格率较高 ( 95. 8% ) ，

但该行业擦净工人每天工作 8 h，长期低浓度接触苯，可能是

造成其血液系统损害的主要原因。本调查提示，对汽车 4S 店

的职业卫生及其从业者的健康监护不容忽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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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 6 月 2 日我市职联办会同市安监局就某合成革有

限公司接毒员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异常一案进行了联合调查。
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。
1 企业基本情况

某合成革有限公司为中韩合资企业，于 2006 年 6 月工商

注册，共有员工 75 人，其中作业工人 45 人，接触二甲基甲

酰胺 ( DMF) 员工约 30 人。主要生产高档 PU 合成革，工艺

流程: 配料→涂刮→烘干→涂刮→烘干，接触到的职业病危

害因素主要有 DMF 等。
2 事发经过

2011 年 5 月 28 日，该公司对其入职并从事 DMF 作业

10 d至 5 个月的 10 名员工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补检。检查项

目为: 内科常规、X 线胸透、血常规、尿常规、全套肝功能、
心电图、乙肝两对半及肝脏 B 超。结果发现 5 人肝功能异常，

均从事 DMF 作 业 10 d，其 中 有 4 名 员 工 的 丙 氨 酸 转 氨 酶

( ALT) 高于正常值 2 倍，另外一名员工的 ALT 值高达1 280
IU /L，超过正常参考值 31 倍。
3 现场及监督检查情况

现场检查发现，该公司配料、涂刮岗位存在二甲基甲酰

胺等职业病危害因素。该公司被我市安委会列为职业危害市

级重点整治企业，也是层级管理的市级重点企业; 其接触职

业病危害因素的员工上岗前、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体检在昆

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，公司 2009、2010 年度委托市疾

控中心对作业环境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。2009 年度作

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显示，干法车间一涂刀头和

三涂刀头岗位检测点空气中 DMF 浓度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

准要求，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分别为 41. 5 和 22. 8 mg /m3

( 国家 PC-TWA 浓度标准为 20 mg /m3 ) ; 未进行 2011 年度作

业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。据了解，公司虽为生产作业

员工提供了有效的劳动防护用品，但未采取有效的监督管理

措施，而且该 5 名员工在生产作业时未佩戴防护用品。
该公司目前对 5 名肝功能异常者脱离接触 DMF 岗位并安

排休息及住院治疗，定期复查。
4 建议

结合调查情况，依据《职业病防治法》，责成该公司应做

好如下工作: ( 1) 对上述人员住院治疗过程中的情况及时向

卫生、安监部门汇报。 ( 2) 对所有肝功能异常者，应立即脱

离接触 DMF 岗位并安排休息，积极进行保肝治疗，一个月后

复查。 ( 3) 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生产作业场所进行 DMF 检

测。( 4) 对所有即将从事接触 DMF 岗位的新员工，必须在入

职前进行体检，不得在入职后补检，体检无异常后方可入职。
( 5) 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防治制度，设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，

配备专职或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，建立企业职业卫生管

理档案; 必须对所有接触 DMF 的新员工，入职后一个月内进

行肝功能复查，对异常者立即脱离 DMF 岗位作业，对正常者

半年后每 3 个月进行一次肝功能复查。 ( 6) 职业健康体检必

须到有职业健康体检资质的部门进行，并及时将体检结果如

实告知劳动者，同时立即安排本年度未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

康体检的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。( 7) 应为员工配备有效的

( 下转第 156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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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发生在高频段，语频正常。对此，非职业病诊断资质的

医疗机构的耳科医师则往往诊断“噪声聋”，劳动者以此向用

人单位讨说法。经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诊断的 “观

察对象”，则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，随访多年而年龄再

增长乃至退休仍为“观察对象”，该如何处理。 “观察对象”
未列入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及诊断分级，劳动者自身理解听力

已受到损伤得不到赔偿，投诉、反复检查诊断再鉴定。2010
年某市、区申请职业病鉴定因“噪声观察对象”的约占 1 /3，

耗时费力。从用工角度，企业社会招聘劳动者，询问职业史

让其提供原从事噪声作业的离岗体检报告，若结论为“观察

对象”，用人单位则拒聘，影响劳动者就业权。很多接触噪声

作业的操作工休息时喜欢戴耳机听音乐等，为了达到听觉享

受，往往将音量调得很高，加之环境噪声、交通噪声的影响

无处不在，听阈增高较为普遍，体检听阈图谱语频正常，双

耳高频平均听阈≥40 dB，很难识别是生产性噪声还是生活性

噪声引起
［3，5］

的听力下降。
4 设置噪声“观察对象”的思考

国内有文章报告
［5］

职业噪声观察对象“以单耳高频段中

任一频率听阈水平的最大值诊断，并细分轻、中、重度听力

损失，评价时以较重耳进行评价。”另有报告
［4］

认为“语频

正常，高频下降，其下降程度又达不到观察对象时，可考虑

取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值进行轻、中、重度听力损失的诊断分

级”。两者均围绕着“观察对象”从不同角度进行听力损失

细分，又回归既往 GBZ49—2002《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》
的听力损失分级图，只是由五级改变为三级，若劳动者被诊

断“按 噪 声 轻、中、重 度 观 察 对 象”为 维 权 举 证， 依

GBZ49—2007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，诊断机构该如何回

应? 是否降低了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公信和权威性。
噪声“观察对象”与急性化学物中毒“刺激反应”有根

本性质的区别。噪声“观察对象”高频听阈增高目前尚无有

效治疗，是不可逆的，只有加强听力保护阻止进展。而化学

物中毒的“刺激反应”是一过性的症状，治疗措施及时，很

快康复。因此，适时删除接触噪声观察对象已列入修改 《职

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的议事日程。
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在诊断及诊断分级中明确规定

“听力损失呈高频下降型，根据较好耳语频平均听阈作出诊断

分级”，附件 A 规定“语言频率听力损失大于等于高频听力

损失，不应诊断职业性噪声聋。”因而一致认为 “高频下降

型”是诊断职业性噪声聋的必备特征。

噪声“观察对象”不需要调离噪声工作场所，不解除用

工合同，没有工伤赔偿，加强个人防护，设置“观察对象”
意义何在?

若劳动者为噪声“观察对象”选择重新就业，新的用人

单位对其岗位安排时往往会因维护企业利益而弃之不用。
噪声“观察对象”应随访观察多久，除性别外，听阈级

偏差会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大。若劳动者跨地区流动或回

原籍，随访观察的费用由谁负责。
鉴于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生、发展与接触噪声时间、强度

和工龄存在剂量-效应关系。听力损失早期主要是以高频听阈

升高即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，继续接触噪声累积而影响到语

频导致职业性噪声聋，应充分认识这一特异性变化的规律。
环境、交通、电子设备以及工作场所噪声和年龄性别等

多种因素而导致听力损失的早期改变均表现在高频听阈部分。
职业病诊断机构做出“观察对象”的结论，而劳动者对损害

无赔偿往往很无奈。删除观察对象，换一种方式表示可否达

到异曲同工的效果。职业病体检或诊断机构利用现在执行的

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个体体检结论术语，对纯音测听语

频听阈正常而高频听阈 ( 单耳或双耳平均听阈≥40 dB 或某一

频率增高) 均列为“其他疾病或异常”，用“高频标准听阈

偏移” ( 或简称高频听阈增高) 表达即包括了岗位噪声及生

活性噪声混杂在一起的影响，又促使用人单位采取措施控制

噪声源和改进工艺技术，降噪、保护听力。
另外，对高频标准听阈偏移或称增高者可适当缩短健康

检查周期，该对象除年龄、性别等多种原因，连续观察最长

可为 10 年，若 10 年内仍不能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者，则按

一般接触噪声作业劳动者进行健康监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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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防护用品，并指导其正确使用。
5 分析与讨论

本次接毒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异常的主要原因是: ( 1) 患

者自我保护意识差，未佩戴防护用品进行作业。 ( 2) 企业未

遵守《职业病防治法》，未进行实质性的岗前职业健康检查，

本年度未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部门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

因素进行检测与评价，职业卫生监管和安全教育不落实。从

业人员的岗前体检必须在入职前进行，而该公司在入职后补

检是此次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。
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，卫生监督部门在加强监管、确

保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浓度或强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同时，

应大力宣传普及化学物中毒的防治知识，指导用人单位开展

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宣传教育，让员工了解岗位危害、危害

后果、防护措施等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

惯，改变其不健康的行为和工作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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